
沈环浑南审字〔2026〕16 号

关于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制造工艺提升

及数智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沈阳强航时代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你单位关于《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制造工艺提升及数

智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下称《报告表》）的报批申

请及《建设项目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即来即办承诺书》

收悉。经审查符合沈阳市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即来即办

项目办理条件，现予以批复如下：

项目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创新五路 1 号，总投资

4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0 万元。本项目依托现有生产车

间，不新增占地面积，建设 1 条风扇及压气机叶片类核心零

部件生产线，建成后年产风扇及压气机叶片类核心零部件 10

万片。面向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制造领域，旨在建设高度

集成的数字化生产线，服务于国家航空战略与地方航空经济

发展。通过引进五轴加工中心、数控机床、测量机等先进设

备，并结合自适应加工、仿真与数据加密等信息化系统，构

建覆盖精密成型、自适应加工、在位检测与工艺优化的全流



程生产线。项目供电依托园区供电管网、供水由沈阳航空动

力产业园供水管网提供，冬季采用燃气热水锅炉用于生产车

间供热，锅炉余热兼顾冬季办公室、宿舍供暖。

一、根据辽宁绿创环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编制的报告

表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及你单位所做的承诺，我局同

意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

点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建设工程若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等移动源不得超过

国家现行有效排放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并符合我市机动车

及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区有关管理要求；按照环评及审批

批复要求将移动源和固定源纳入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内

容。

三、该项目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实际排污之前，你单位

要到我局办理排污许可证，或者在国家排污许可信息系统进

行登记，具体管理级别依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

名录》执行。如不办理排污许可相关手续，不得排污。

四、我局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对《报告表》和你单位所

作承诺开展实质性审查，出具实质性审查意见。对实质性审

查过程中发现环评报告表中存在的问题，你单位应在出具实

质性审查意见前予以修改完善。修改后的报告表作为环评文

件报批稿最终版纳入日常管理。

五、如在建设项目实质性审查后发现存在不符合“告知



承诺制”即来即办或环评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我局依据

实质性审查结果，撤销审批决定，所有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由建设单位自行承担。

沈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6 年 5 月 15日

抄送：沈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浑南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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